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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須予披露交易
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對外投資公告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8年12月27
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壩股份公司」）召開第七屆董
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投資建設巴基斯坦阿扎德帕坦水電站項目的議案》，
主要內容是關於葛洲壩股份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葛洲壩集團海外投資有限公司（「海投公
司」）和中國葛洲壩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國際公司」）擬投資建設巴基斯坦阿扎德帕坦
水電站項目（「帕坦投資項目」）。

海投公司和國際公司已於2017年1月完成對迪拜環球電力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收購，
其中海投公司持股比例為75%、國際公司持股比例為25%。海投公司和國際公司從而間接
持有了阿扎德帕坦電力（私人）有限公司（「項目公司」）80%股權，獲得了帕坦投資項目的
投資開發權。項目公司的剩餘股份分別由大陸石油有限公司和泛亞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15.86%和4.14%。帕坦投資項目預計總投資為15.40億美元（最終金額以有權部門備案為
準），預計資本金比例為25%，銀行貸款比例為75%。其中，預計資本金總額為3.85億美
元，海投公司按持股比例出資2.31億美元，國際公司按持股比例出資0.77億美元；預計債
務融資總額11.55億美元，擬由中資銀行組成銀團提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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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坦投資項目位於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和旁遮普省交界的傑魯姆河干流上，距離伊斯
蘭堡約90公里，為傑魯姆河中下游第四級水電站，項目為徑流式水電站，攔河壩為碾壓
混凝土重力壩，地下廠房，4台混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700.7MW，年發電量為
32.33億度。帕坦投資項目將以建設－擁有－經營－轉讓(BOOT)模式開發建設，建設工期
為69個月，運營期30年。目前，帕坦投資項目的論證工作已完成，將按照程序報國家相
關部委審批。

投資建設帕坦投資項目符合葛洲壩股份公司主業和發展戰略，符合葛洲壩股份公司的可
持續投資能力，有利於提升葛洲壩股份公司綜合競爭實力。本公司董事認為帕坦投資項
目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由於海投公司和國際公司對帕坦投資項目可能投入的資本金總額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低於25%，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相關規定，相關可能的交易事項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將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通知及公告規定，惟將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董事會謹此
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未與巴基斯坦相關政府部門就帕坦投資項目事
項訂立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有關協議。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汪建平

中國，北京
2018年12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丁焰章先生及張羨崇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馬傳景先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鄭起宇先
生及張鈺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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